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范围
     一、诊疗设备（仪器）及医用材料
    （一）使用Ⅹ-射线计算机摄影装置（CT）、立体定向放射装置（γ-刀、Ⅹ-刀）、伽玛照像、心脏及血管造影Ⅹ线机、数字减影设备（DSI、DSA）、核磁共振成像装置（MRI）、单光子发射电子计算机扫描装置（SPECT）、医疗直线加速器、彩色多普勒、动态心电图、脑电监测分析仪等大型设备进行的单位收费50元以上的检查、治疗项目。
    （二）采用内窥镜进行的单位收费在50元以上的检查治疗项目。
    （三）单位收费10元以上的理疗项目（限专科医院）。
    （四）体外震波碎石及高压氧治疗。
    （五）心脏起博器、人工心脏瓣膜、人工关节、人工晶体、血管支架等体内置换的人工器官、体内置放材料。
    参保人员因治疗必须使用价格昂贵医用材料、人工器官的，实行限制价格支付，其中城镇职工医用材料最高限制价格1.5万元、人工器官最高限制价格5万元，城镇居民医用材料最高限制价格1万元、人工器官最高限制价格3万元。
    二、治疗项目
    （一）血液透析、腹膜透析。
    （二）肾脏、心脏瓣膜、角膜、皮肤、血管、骨、肝、造血干细胞移植（供体治疗除外）。
    （三）输血、肿瘤介入疗法。
    （四）静脉高营养治疗限危重、抢救患者长期不能进食需要静脉高营养治疗时使用。
    三、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医用材料和治疗项目
    （一）癌症患者使用PCA（应用镇痛装置）。
    （二）手术过程中使用吻合器（闭合器）、缝合器、直线型切割吻合器、直线切割器钉仓等医用材料。
    （三）精神病科量表测定及特殊心理治疗：
精神科A类量表（2周一次）：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；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；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；临床总体印象量表；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。
精神科B类量表（4周一次）：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定量表；精神科护理观察量表。
精神科特殊治疗（2周一次）：心理治疗、厌恶治疗、森田治疗、行为矫正治疗。
精神科特殊治疗（1周一次）：工娱治疗、特殊工娱治疗、暗示治疗、漂浮治疗。
    四、蒙医中医诊疗技术
    针灸、放血、火针、针刺、熏蒸、整骨术、震脑术、手法推拿、药浴、敷疗、拔罐、蒙中医清肠术。
    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的价格昂贵的医疗仪器与设备的检查、治疗项目和医用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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